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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年报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7】第 205 号 

 

 

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6 年度报告进行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

如下事项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营业收入 8.98 亿元，同比增加 21.08%，归

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以下简称“净利润”）1,482.97 万元，同

比减少 38.56%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

为 662.13 万元，同比减少 27.41%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以下内容： 

（1）请结合公司主营业务构成调整情况、主要产品销售量、毛

利率水平、当期费用、投资收益情况等，详细说明你公司营业收入连

续两年增长，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

净利润连续两年大幅下滑的原因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一至四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.37 亿元、

2.08亿元、2.32亿元、2.21亿元，分别实现净利润 1,698.09万元、-163.04

万元、362.94 万元和-415.01 万元。请你公司结合公司主营业务产品

业务构成、成本费用、营业务收入等，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各季度净利

润波动较大、且与公司营业收入变化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3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务营业成本 6.37 亿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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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比增加 32.56%。请结合你公司相关业务原材料价格变化、人工成

本、能源动力成本等情况，详细说明公司化学原料及制品业务营业成

本增加较大的原因。 

（4）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销售费用6,695.35万元，同比增加114.43%，

增长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“海外市场销量增加，相应的费用增加”。请

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应费用的性质、明细、海外市场占比、增长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并说明公司的海外销售模式及最近3年的变化情况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原控股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安集团”）及其一致行动人石河子康乾股权投资有限

合伙企业（以下简称“康乾投资”）、夏春良将其持有3,414.52万股转让

给吴昊，并将其持有的9,861.05万股股票对应表决权委托给吴昊行使。

吴昊在交易后拥有表决权比例为21.69%，成为公司新实际控制人。交

易完成后，你公司4名原董事、2名原监事，以及3名高级管理人员离

职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请详细说明董监高变动对公司生产经营、重大决策等事项

以及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，是否存在因人员变动影响公司主营

业务持续发展的风险。 

（2）请结合新实际控制人行业背景、后续规划、现任董监高任

职经历等情况，说明你公司目前业务的控制和管理情况及未来发展的

目标和战略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实现销售收入 7.48 亿元，

占营业总收入的 83.31%。其中，你公司与第一大客户印度凯恩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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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订聚丙烯酰胺(PAM)供应合同扩展合同，合同量 18,560 吨，合同金

额 3,570 万美元。报告期内，公司共执行 36,763 吨（含 2015 年度未

执行的 18,249 吨），完成销售额 4.83 亿元，占公司营业收入的 53.79%。

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公司前五大客户与你公司、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

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

人员等方面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公司是否存在对前五大客户的依赖。 

（2）请列表披露公司与印度凯恩公司最近两年的订单数量、合

同金额、订单执行、收入确认和应收账款等情况。 

（3）根据你公司信息披露文件，公司与印度凯恩公司的供应合

同期至 2016 年 9月 30 日，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与印度凯恩公司供应合

结束的后续安排，与其结束供应合同是否对公司主营业务构成重大影

响。 

4、2014 年 7 月，你公司通过子公司宝莫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宝莫国际”）对 Rally Canada Resources Ltd.(以下简称“锐

利能源”)增资 841.50 万加元，取得锐利能源 51%股份，锐利能源成为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。根据公司信息披露文件，公司拟将锐利

能源“打造为加拿大境内油气勘探开发平台，争取三年实现年产油气

当量 30 万吨”。锐利能源自 2014 年度至报告期末，连续亏损，分别

亏损 471.30 万元，7,264.80 万元，4,775.21 万元。报告期内，2016 年

2 月，你公司通过子公司宝莫国际受让康贝国际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康贝国际”）持有的锐利能源 24%股权，转让价格 792万加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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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请结合锐利能源油气勘探、开发业务发展情况、对外投资、

油气资产减值等情况，详细说明锐利能源连续三年亏损的原因，并说

明其发展是否达到公司收购预期，预计收益是否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

是否能对锐利能源实施有效控制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，锐利能源计提油气资产减值损失 1,380.95 万元，

请说明计提锐利能源油气资产减值准备的测评依据、计算过程和主要

结果，并说明相关结果和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以

及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 

（3）锐利能源连续三年亏损、油气资产连续两年发生减值损失。

在此情况下，你公司于报告期内受让康贝国际持有的锐利能源 24%

股份，请补充说明该笔收购的背景、原因及其必要性和合理性、该次

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及定价公允性，并解释说明该笔收购是否有利于

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、增强持续盈利能力。 

（4）宝莫国际收购锐利能源 24%股权后，你公司将新取得的长

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锐利能源自购买日开始

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 2,784.74 万元冲减公司资本公积。

请补充披露公司以上会计处理的合理性与合规性，并请年审会计师发

表专业意见。 

4、2014 年 1 月，你公司向胜利油田康贝石油工程装备有限公司

（简称“康贝公司”）收购胜利油田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康贝油气”）51%股权，作价 4,507.85 万元。康贝公司承诺康贝油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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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至 2016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 627.19 万元、

731.12 万元、1,060.31 万元。2016 年 5 月，你公司将康贝油气 51%

股权转让给康贝公司，交易作价 5,200.58 万元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康贝油气自被你公司收购至再次出售之间各年度实现利润

的情况，是否存在未达到业绩承诺的情形，康贝公司是否及时履行了

业绩补偿。 

（2）你公司转让康贝油气对公司未来业务的影响。 

（3）你公司对康贝油气本次股转让会计处理的合理性与合规性。 

6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发生营业外收入 717.11 万元，占当期净利

润比例的 48.35%，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354.49 万元、违约

金收入 360.59 万元。请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违约金收入的具体内容、发生时点。 

（2）上述政府补助和违约金收入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，并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。 

7、2015 年 11 月，你公司参与国土资源部招标，中标新疆布尔

津地区油气勘查项目，中标金额 12.07 亿元。你公司通过东营银行胜

利支行向国土资源部提交 1.21 亿元银行履约保函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报告期内新疆布尔津地区油气勘查项目

进展情况。 

（2）你公司支付银行履约保函保证金的情况，并说明公司对保

函保证金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7 年 6月 13 日前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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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山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7 年 6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